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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医改大势下，在医保制度和异地就医需求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成为了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文章
介绍了某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开展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情况，着重分析医院在门诊特殊疾病联网结算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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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联网结算首例于 2017 年 1 月实现。某
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于 2014 年 12 月实现省内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联
网结算，2017 年 7 月实现省内医疗保险异地门诊特殊疾病联网结
算，目前该院已能向全国的医保患者提供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服务。
在异地联网结算工作开展过程中，医院遇到了一系列阻碍门诊特殊
疾病异地联网结算成功实现的障碍。 
1.医院门诊特殊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1.1 结算情况

医院自 2017 年 7 月 6 日成功实现首例门诊特殊疾病异地就医
联网结算以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先后为 6 个地区的 40 多人
次提供了门诊特殊病现场联网结算服务。同时期的异地住院患者已
实现省内 21 个地区 6000 余人次，省外 107 个地区 371 人次的异地
医保联网结算服务，联网结算人次占全部异地就医人次的 80%左
右。异地门诊特殊病联网结算较住院联网结算在人次和地区数量上
差距都很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分析如下： 
2.1 医保系统、网络问题 

门诊特病系统模块运行时间短，联网结算过程中不断出现未知
的系统报错，导致无法成功结算。医院无参保地医保局负责处理系
统报错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只能向医院软件商、市医保局多方
反映报错内容，或是通过患者单位协助了解参保地医保局电话来与
患者医保局对接。处理报错的时间通常较长，一天或是数周。 
2.2 门诊特殊病患者身份、病种确认问题 

异地医保患者来医院门诊就医，需要享受特殊病用药的现场联
网结算，但患者无法提供其门诊特殊病患者的身份证明，医院确认
患者是否享有门诊特殊病身份比较困难。迄今为止，来院就诊的特
殊病患者中，除两个地区的患者提供了门诊特殊审批表外，其余地
区患者均无法提供门诊特殊病审批表。如果患者就诊时未持有门诊
特殊病审批表，医生则无法准确判断患者享有的门诊特殊病病种，
在开具门诊处方时会出现门诊诊断与患者享受的门诊特殊病病种
不符或同一张处方含有非门诊特殊病使用药物的情况。同时，医保
系统无法实现刷卡自动提取、匹配异地门诊特殊病身份、病种的功
能，医院收费员需要在收费系统里手动选择特殊病门诊后才能查找
到患者享受的特殊病病种，并在系统里正确选择特殊病病种来完成
操作。如果没有审批表参照，收费员很难快速、正确的操作。医保
系统在实现门诊特殊病联网结算时会判断医生处方病种是否与审
批特病病种一致、会判断处方药品是否与审批病种用药一致，如果
上述情况不一致，医保系统则无法成功结算。 
2.3 门诊特殊病患者享有多个特病病种问题 

年长的患者通常患有两种或以上的门诊特殊疾病。这类患者在
结算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以同时享受糖尿病和冠心病门诊特殊
疾病待遇的患者为例，医生根据两种疾病的不同分别开了两张门诊
处方，医院收费员分别按照不同的病种入系统结算，糖尿病用药实
现了现场报账，冠心病用药却未实现现场报账。这种情况令人费解，
首先，患者明确告知已在参保地医保局审批通过了两种特病；其次，
医生按照系统要求分病种下诊断且分别开具处方，没出现病种和药
品不匹配及处方中含有非门诊特殊病用药的情况；再次，收费员选
择门诊特殊病进入系统，按照不同特殊病分别操作，各项操作无误。
既然各个环节都没问题，且有部分药品实现了现场结算，那么问题
出在哪里呢？医院和参保地医保局取得联系后，双方共同查找原因
发现，患者虽然在参保地医保局审批通过了两种门诊特殊疾病，但

是在参保地医保局系统里，只认定糖尿病可在我院享受联网结算，
冠心病没有认定医院。所以，虽然在医院的医保系统里能选择患者
享受的门诊特病病种，但是却看不到患者医保局是否认定了我们医
院结算相应的病种的资格，医院在为患者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毫无头
绪，费时费力，增加了医院和患者的时间成本的同时，大大降低了
联网结算的成功率。 
2.4 医院无法判别哪些项目属于门诊特殊疾病患者报销范围 

医生接诊异地门诊特殊病患者时开具病种适应症用药，但是在
进入医保系统时，部分药品却无法享受现场结算，这和各地区医保
局的门诊特殊病政策有关，医保局在设定门诊特殊病政策时可能限
制了病种的报销用药，但是却未明确告知患者，患者普遍认为只要
是特殊病用药均可报销，对于医院无法实现联网结报表示不能接
受。医院也无法知晓参保地医保局对于具体的疾病限制的报销药品
范围，无法有针对性的向患者解释。 
3 医院门诊特殊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常态化运行建议 
3.1 增强医保系统稳定性 

门诊特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系统是在住院异地联网结算系统
基础上开发的，在与各地区系统融合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系统问
题，需要加强地区间排查系统问题的力度，增强医保系统稳定性。 
3.2 设置统一的门诊特殊疾病异地联网结算政策和流程 

门诊特殊疾病的病种数量、类型划分、待遇设置等是由各地区
医保部门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使医保
系统里的待遇方式设置不同，同一病种地区间可能特病归属类别不
同，如血液透析在某地区为二类特殊疾病，在另外的地区为三类特
殊疾病，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各地医保部门只能请此类特殊疾病
患者回参保地报销。所以政策和流程的统一是实现地区间联网结算
互通的关键因素。 
3.3 规范结算操作 

可统一规范门诊特殊疾病患者异地联网结算时，向医院出示享
受待遇的审批表，或是设置全国统一的患者特殊疾病待遇查询系
统，便于医院准确判定患者享受的待遇、报销范围内药品和诊疗项
目。 
3.4 明确指定各地区医保部门此项工作负责人 

医院在为患者提供门诊特殊病联网结算遇到问题时，只有快
速、准确联系到患者参保地医保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才能高效
扫清联网结算工作的突发性障碍。所以，建议向医疗机构公布全国
各地区该项工作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4.小结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是一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大事，然而
门诊特殊疾病异地联网结算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享受这一待遇
的患者数量的增加，为了使这项工作真正惠及所有医保患者，需要
进一步增强医保系统稳定性、设置统一的异地门诊特殊疾病联网结
算政策和流程、规范结算操作、明确指定各地区医保部门此项工作
负责人，从而使联网结算工作更顺畅、真正方便就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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